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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申报 
工作的通知 

黄公积金〔2022〕30 号 

 

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: 

根据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规定，

现就 2023 年度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调整申

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 

一、调整对象及时间 

本次调整对象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全市已建缴住房公积

金的单位及个人缴存的城镇灵活就业人员。 

2023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时间为 

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。 

此次申报调整后的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执行时间为 2023 年

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调整内容 

（一）缴存比例 

单位和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可在 5%-12%区间

内选择确定，单位和职工个人执行同一比例，已开户单位也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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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区间内按原缴存比例执行。个人缴存的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

在 10%-24%区间内选择确定。 

（二）缴存基数及月缴存额 

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(即 2022 

年自然年度)月平均工资。计算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工资，应

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核定。其中，行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计算范围参照黄山市财政

局等三部门《关于规范市直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黄财综〔2018〕343 号)规定执行。 

按规定，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基数最高不得高于统计部门

公布的上一年度黄山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 3

倍，缴存基数上限暂时继续执行 2022 年度 22563 元，单位和

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分别为 2708 元，2023 年的缴存基

数上限待统计部门公布最新数据后另行通知可补缴；职工住房公

积金月缴存基数最低不得低于黄山市中心城区最低月工资标准，

即缴存基数下限为 1430 元，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下

限分别为 72 元。 

个人缴存的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及月缴存额根据个人收

入来源和稳定性情况，按照上述规定综合确定调整。 

（三）注意事项 

1.缴存比例和缴存基数核定后，执行年度内不予变更。 



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

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 
  

       

- 3 - 

2.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的计算方式:单位缴存部分和职工缴

存部分应分别实行以元为单位计算，元以下“四舍五入”。 

3.对未纳入上年度缴存基数的部分或缴存比例上调的予以

补缴一次，其中调动职工补缴时应按实际补缴月份申报。补缴基

数和缴存基数的计算范围不可重复计算。 

4.各缴存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职工住房公积金

缴存调整申报工作，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无调整的单位也应及时

完成年审申报，未完成申报工作的 2023 年 4 月份将无法正常汇

缴入账。 

三、申报方式 

（一）已开通网上办事大厅的缴存单位，由单位经办人员登

录“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”办理申报。(可登录黄山

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 “下载中心”下载《网上办事大厅

年度调整申报操作流程》) 

（二）未开通网上办事大厅的缴存单位，由单位经办人员携

带 U 盘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拷贝基数调整相关电子表格，按照

设定的格式在基数调整表格录入相关信息，不可改动格式。 

10 人以下单位可登录黄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，在

“下载中心”下载《黄山市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和缴存调整申报

表》和《黄山市住房公积金汇缴申报表》，填写并盖章(各 2 份)

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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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有关工作 

（一）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

房公积金，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

例。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，

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。 

（二）各缴存单位应对职工个人相关信息和缴存调整数据的

准确性负责。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信息有误的必须由缴存职工持身

份证原件到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进行更正，手机号码等其他信息

错误的职工本人可直接登录“安徽省政务服务网”的“黄山市住

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”和自助服务终端进行更正。 

（三）职工已停缴住房公积金的，单位经办人员应及时办理

职工账户封存手续，并据实选择封存原因;已领取养老金的离、

退休人员和调往异地人员的职工个人账户销户后不得重新设立

个人账户。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退休职工在职期间应补缴的住房

公积金，参照黄山市财政局等三部门《关于规范市直行政机关、

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有关事项的通知》(黄财综〔2018〕343 

号)规定办理。 

（四）各缴存单位应在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内足额

将汇缴资金转到住房公积金专户，因单位未及时汇缴造成未连续

缴存而影响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由单位承担责任。 

（五）各缴存单位应按规定为单位全体职工缴存住房公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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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，单位纳入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的人数应不低于本单位社保缴

纳人数。市公积金中心将根据有关规定联合市税务局等部门对各

单位缴存情况进行抽查。 

请各有关单位将此通知转发至下属单位。各单位应在核定当

年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后，以一定方式告知职工本人。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26 日 

 

 


